
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

第 12 屆第 6 次董事會議紀錄 

開會時間：111 年 10 月 3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3 時 

開會地點：台灣國家婦女館（臺北市杭州南路一段 15 號 9 樓） 

主席：薛董事長瑞元 

出（列）席人員：（詳如簽到冊）       紀錄：蔡淳如 

壹、 推舉臨時主席 

貳、 會議開始 

參、 主席致詞：略 

肆、 確定議程 

伍、 選舉案 

案由：有關本基金會董事長補選案，報請 公鑒。 

決定：本屆董事長補選案投票結果由薛董事瑞元獲得 13 票，

當選董事長。 

陸、 報告案 

第 1 案 

案由：本基金會第 12 屆第 5 次董事會決議辦理情形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

第 2 案 

案由：本基金會 111 年度 7 至 9 月業務執行報告。 

發言摘要 

一、官董事曉薇 

有關第 4 次 CEDAW 國際審查民間培力暨倡議計畫，10
月 18 日司法院憲法法庭將辦理《祭祀公業條例》第 4 條

的釋憲案，我在撰寫專家意見時，發現該條文在 2013 年

第一次 CEDAW 法規檢視時即已檢視出來，卻遲遲無法

修正。第 4 次國家報告提及，《祭祀公業條例》修正草案

已送審查，此種論述方式容易讓國際審查委員以為這些

須修正的法案都已經改了。這是哪個機制出了什麼問題？

過去幾年性平會也沒有議程檢視此案，請性平處分享此

事與內政部討論及無法推動的原因；再者，婦權基金會

在協助 NGO 撰寫平行報告時，如檢查到此類沒有 NGO
特別關注、沒有進展的議題，能否像國家人權委員會寫

出應真正監督的方向？我相信這會有很大壓力，也就教

大家，這應該如何處理？ 

二、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

不符 CEDAW 之法規卻尚未修正者，部會大部分的理由

是沒有達成社會共識，各項法規的修正進度本處會公布

在性平會網站。祭祀公業議題除了透過法規檢視追蹤列

管外，並透過部會性平考核持續追蹤，也討論過是否在

性平會進行管考，這部分會將本次會議意見帶回去報告。

另有關即將舉辦的第 4 次國家報告審查，目前正在彙集

各部會議題清單回應並將於網站上公告，後續亦會與婦



權基金會一起推動相關事宜。 

三、黃副執行長鈴翔 

未來本會在做民間報告彙整的時候，會多加留意這些團

體較少關注、沒有進展的狀況。另也建議未來性平處辦

理國家報告審查和法規檢視相關會議時同時邀請本會，

這樣或許雙方訊息能比較一致，我們也比較知道哪邊可

以著力。 

四、林董事綠紅 

接著曉薇董事關注的法規檢視後續，我記得與《優生保

健法》相關的《刑法》（墮胎罪），主管機關最後的回應

是德國沒有修法後就結束了，這些類似狀況，應有追蹤

機制去處理第一波檢討後但沒有進展的部分，於未來在

做民間團體培力時也可一起融入進來，才能裡應外合共

同去推進這些事項，否則民間團體不會知道這些後來沒

有進度。 

決定： 

一、 關於 CEDAW 重要議題追蹤，請行政院性平處與婦權

基金會共同合作與相互溝通，定期檢視後續進展。 

二、 餘洽悉。 

第 3 案 

案由：本基金會 111 年度 1 至 7 月財務報告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柒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

捌、散會：下午 3 時 38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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